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消耗品(未達1萬元)    □財產(1萬元(含)以上)
填單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減 損 報 廢 申 請 單               管理編號：
填造單位： 
	項次
	財物編號

(7~10碼)

財物序號

(6碼)
	財物名稱
	廠牌型號
	數量/

單位
	單價

（元）
	購置日期
	耐用年限
	存置地點
(保管人)
	報廢

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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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財物管理單位
	機關首長

	保管人
	總務處
	

	單位主管
	事務組長
	

	
	總務主任
	


※機關首長核章後，請送回總務處。
※表格項次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(跨頁請標註頁次)。
